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文化館所易讀行動教具箱借用合約書 

立約人＿＿＿＿＿＿＿＿＿(以下簡稱甲方)向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乙方)

借用易讀行動教具箱(以下簡稱標的物)，茲經雙方同意簽訂及遵守條款如下: 

第一條 合約標的  

甲方向乙方借用標的物須填借用申請單(如附件 1)。 

甲方向乙方借用之標的物名稱、編號、數量，詳如附件 2:易讀教具易讀行動教具

之教具內容物清單所載。 

第二條 使用目的及用途及借用期間 

使用目的及用途： 

借用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甲方應於借

用期滿時，依乙方所指定之地點，點交返還所借用之標的物。逾期 14 日經定期

催告仍未返還者應照價賠償。 

如甲方欲延長借用期間，雙方依本合約第五條辦理。  

 

第三條 保管義務  

甲方於收受標的物時起，應於借用期間內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標的物。  

甲方於借用期間若發現標的物有功能異常之情形時，應立即通知乙方。 

 

第四條 借用物返還與違約金 

甲方應於借用期間屆滿時或終止契約後，將標的物返還予乙方。若甲方未依本契

約約定期限返還標的物，乙方得請求甲方支付按逾期日數以每 1 日曆天新台幣

1,000 元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乙方並得暫停甲方 6 個月借用權益。 

 

第五條 展延借用期間  



若甲方因故需延長標的物之借用期間，至遲須於本契約第二條第二項所約定借用

期限屆滿之 5 個工作日前通知乙方。延長以 1 次為原則，每次 15 日曆天為限。  

乙方擁有本契約展延之最後決定權。 

 

第六條 返還測試 

乙方於甲方返還標的物後，應依本合約所載標的物之規格與功能進行測試，並查

驗測試結果，經乙方測試無功能異常或損毀後，甲方始完成返還手續。 

 

第七條 所有權  

標的物之所有權為乙方所有，甲方不得處分標的物或任意拆解、更換零件。 

 

第八條 損害賠償  

乙方交付標的物後，甲方應當場點收並進行測試，如發現功能異常、數量不足或

外觀有損壞時應立即通知乙方。標的物經甲方點收完成後，如有損毀、滅失或功

能異常之狀況，甲方應負全部責任（包括損害賠償及法律責任)，但因非人為因

素或自然耗損之情形所造成者不在此限。。 

前項損害賠償之方法，乙方視情況有權決定委託第三方維修由甲方負擔所有維修

或校正之費用，或要求甲方賠償同種類、品質、數量之物或賠償與標的物新品等

值之金額。  

 

第九條 終止契約 

甲方有下列情事之一時，乙方得逕行終止契約，甲方應立即將所借標的物返還 

(一) 違反法令者。 

(二) 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三) 侵犯他人權益而不聽勸阻者。 

(四) 其他不法行為者。 

(五) 未經乙方同意轉借他人使用者。 



(六) 其他依法令規定，得終止契約者。 

(七) 因公需要經通知收回。 

 

第十條  送達地址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送達本契約當事人之通知、文件或資料，均應以中文書

面為之，並於送達對方時生效。除於事前取得他方同意變更地址者外，雙方之地

址應以下列為準。 

 甲方地址：                  

 乙方地址：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當事人之任一方未依前項規定向他方辦理地址變更，他方按原址，並依當時法律 

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式辦理時，視為業已送達對方。 

前項按址寄送，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執據或收執聯所載之交寄日期， 

視為送達。 

 

第十一條 其他約定  

本契約之所有附件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有同等效力。本契約如經雙方書

面同意增、刪、補、修條文時，應加蓋雙方原印章以資證明，其效力與本契約相

同。  

本契約構成雙方當事人間之完整合意，取代雙方間其他與本契約所涉事件有關之

書面及口頭之合意或了解。  

甲方未經乙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將甲方所借之標的物轉借他人。  

本契約若有未盡事宜，適用民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十二條 管轄及準據法 

關於本契約之權利義務發生爭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十三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一式二份，經雙方簽章後生效，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方: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乙方: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負責人:  

地址: 臺北市鄭州路 145 號 

聯絡電話:2555-3000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